附件2

热带优异果蔬奖励（首引、首育、种植、推广奖励）申报程序

一、提交材料
（一）品种简介、推广种植工作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申报的种植主体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法人（企业）或个人（种植户）身份证等企业或个人信息材料。
（三）三亚市热带优异果蔬品种推广补贴（首引、首育、种植、推广奖励）申请表。
二、奖励发放流程
（一）申报
申请人到属地农业农村局（或市农业农村局官网下载）索取并据实填写《三亚市热带优异果蔬品种推广补贴（奖励）申请表》，并附上申请企业（或合作社、个人）信息、品种简介、推广种植工作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属地农业农村局核实是否符合补贴条件，出具初审意见，签名盖章后，提交市农业农村局进行审核。
（二）审查公示
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相关单位组成评审组联合评审后出具审核意见，明确拟发放对象及补贴（奖励）标准，在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及三亚农业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，有异议的需重新核对。
（三）补贴资金拨付
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农业农村局向补贴对象及时兑付补贴或奖励资金。
（四）存档
市农业农村局将所有种植主体申报审批、公示（拍照）和发放等材料装订成册，整理归档保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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